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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915                      中路 B股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年 6月 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65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

你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经营 

1.年报显示，2019 年我国两轮脚踏自行车产量同比下降 8.5%，全国规模以上自行车制

造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0.7%，公司报告期内自行车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78 亿元，同比增

长 39.10%。 

请公司：（1）分产品补充披露自行车业务报告期内产销量及变动情况；（2）结合产品类

型、行业趋势、竞争状况、经营状况等，说明公司自行车业绩表现与行业趋势是否一致。 

2.年报显示，公司自行车租赁业务系上海市闵行区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该租赁服务已

经历了第一个 5 年服务期和第二个 3 年服务期。报告期内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990.53 万

元，同比减少 30.50%。 

请公司：（1）结合行业趋势、竞争状况、协议安排等，说明自行车租赁服务营业收入大

幅减少的原因；（2）结合业务实际经营及具体协议签署情况，说明目前相关租赁服务是否正

常开展，是否存在营收持续下滑的风险，并充分提示。 

3.根据相关公告，2019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路实业）

投资 5000 万元设立莱迪科斯（安庆）靹米皮有限公司，从事靹米皮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研

发和产业化推广。 

请公司：（1）补充披露截至目前该项目实际投入资金情况及具体投向；（2）补充披露上

述项目所处行业的技术现状、公司研发方向、项目进展，包括是否已有成型技术、专利申请

情况、在手订单等，说明相关产业研究和推广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协同性，并充分提示

风险。 

二、关于资产减值计提 

4.关于存货。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损失计提金额 900.18 万元，同比增加

6036.35%，存货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从 6.17%上升至 37.65%。 

请公司：（1）补充披露本期存货跌价损失大幅增加的原因、涉及产品类型、库龄、减值

发生的时点；（2）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公司前期存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报告期内是否存在

集中计提减值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5.关于应收账款。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659.11 万元，同

比增加 1118.60%，主要由于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由 1539.37 万元增加至

3817.47 万元。其中，对上海轺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轺辂）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计提比例由 2018 年的 30%升至 2019 年的 100%。2018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公告披露，上海

轺辂 2018 年净资产已为-4292.83 万元，公司 2018 年与上海轺辂签署了还款计划，截至公

司 2018 年审计报告公告日，公司暂未收到上海轺辂承诺的最低还款额 67.5 万元，综合判

断后，公司 2018 年按 30%计提坏账准备。 

请公司：（1）结合信用政策、客户经营状况、回款情况等，就报告期内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按客户说明报告期内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相关还款

安排及实际还款情况，说明 2018 年、2019 年对上海轺辂计提减值比例差异较大的原因，

前期坏账损失计提是否充分，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集中计提减值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 

6.关于高空风能发电项目。根据相关公告，绩溪中路高空风能发电有限公司是公司开展

高空风能商业化运营的项目公司，由于项目资金需求较大，目前相关建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截至 2019 年底，在建工程中 10MW 高空发电站账面余额 856.79 万元，无形资产中天风技

术账面价值 4111.11 万元，均未计提减值。 

请公司：结合行业环境、项目建设的可行性、项目目前进度、已投入及预计投入成本、

相关资产预计能带来的净现金流量、近年来相关技术的研发更新情况，说明相关资产未进行

减值计提的依据及合理性，并就项目运营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暨相关资产可能存在的潜在减

值迹象充分提示风险。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其他 

7.年报显示，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3.59 亿元，占总资产比重达 39.19%。

报告期内以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即需要运用大量假设和估计判断不可观察输入值。

报告期内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发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878.15 万元。2018 年度，公司对相

关标的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量，并计提减值准备 5586.98 万元。 

请公司：（1）就当期公允价值变动绝对值前十名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逐项列示对应

标的公允价值当期变动情况、变动原因，并结合前期减值计提情况，说明公司前期减值计提

是否充分；（2）补充披露上述资产以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所采用的估值技术和重要参数的

定性和定量信息，结合对应标的一二级市场股权增资、转让情况，说明相关公允价值的可获

得性，以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依据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8.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短期借款金额同比分别下滑 68.01%、56.98%。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企业间借款 4313.01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借款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应

金额、利率、资金去向和实际用途、还款安排等；（2）结合经营计划、投融资安排、银行授

信额度使用情况等，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并充分提示；（3）自查并说明公司是否

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规定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

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2020 年 6月 10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

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对于《问询函》中所提出的问题，公司高度重视，正积极组织有关各方按照《问询函》

的要求落实相关回复，准备回复文件。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

开披露的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